
 

同一个城市，跨区是可以受理的。 

 

1. 不同的地方政府有不同的要求。 

2. 大部分地方跨区经营没有详细的要求。具体各地方的《优化营商环

境条例》 

具体路径：打开“XXX 省/市人民政府网站”---搜索 “优化营商环

境条例”---看“市场环境”—里面针对“异地经营”有详细的要求。 

如：《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，就允许跨区经营，不需要做任

何登记。 

3. 有些地方要求：企业在信用信息系统自行公示实际生产经营场所

的地址如：《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。 

 

 

 

4. 有些地方要求：对市场主体在住所以外开展经营活动、 属于同一



县级登记机关管辖的，免于设立分支机构，可以直接申请增加经营

场所登记。如：《黑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不同一个城市，或者是跨省，也是可以受理的。 

1. 跨城市/跨省，都要求有分公司营业执照。 

2. 总部跟分公司都是按照各自的“ 营业执照+各自的实际经营场地”

给认证范围。 

3. 如：总部营业执照有：XX 生产、设计及销售，分公司营业执照有：

XX 生产、设计及销售，但是总部没有实际的生产场地，分公司有

实际的生产场地，，那么总部认证范围只能给：“XXX 产品的设计和

销售” ，不能给：XX 产品的生产、设计及销售。 

4. 如果分公司营业执照有：XX 生产、设计及销售，实际有生产场地，

也有设计及销售，那么分公司给：XX 产品的生产、设计及销售。 

5. 总结：分公司的生产场地，是分公司，跟总部没有关系，总部没有

生产场地，就不能给生产的范围。 


